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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年 6 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    席： 
蕭秘書長鉉鐘 

紀錄：劉慧玲 
陳處長明安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建請事業單位訂定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 

說明： 

一、 中分處勞資會議追蹤議案(110-07-01)。 

二、 台電公司現今備載容量嚴重短缺，大修機組重疊、工期精進勢在必行。 

三、 勞基法未修訂之前，員工犧牲休假日配合趕工，新法實施後，每位員

工均少了 4個工作天，造成工期變相壓縮，員工權益嚴重受損。 

上次會議決議：請修護處就旨案公假核給標準與現行規定差異之合理性

儘速向人力資源處說明，俾利豐德大修結束後適用，本案

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為激勵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人員精進工期並達成穩定供電

政策，特訂定「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

給予實際參與精進工期作業人員公假，本措施自 112 大修年度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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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已執行兩個年度。 

二、 電力修護處於 113年經多次與對應工會分會及人力資源處溝通後，辦

理檢討修正，另考量衡平性，本次修訂將本公司所屬水力電廠及對外

承攬獨立發電廠一併納入適用範圍，此修正案已於 114年 1月 23日

奉核定自 114大修年度(113年 5月 1日至 114年 4月 30日)起實施。 

三、 本案建請結案。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本案已配合修護處提出之建議方案，於 114年 1月 23日完成「電力修護

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修正。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二案 

案由：修護處北、中、南單位業務轉移，請事業單位進行組織調整或

人員調撥。 

說明： 

一、 機械組南部火力電廠管路薄化檢測工作，自 15年前配合現任檢驗課

余課長調動，委由其就近承做，現其擔任課長業務繁重已無法兼任。 

二、 中二隊南部水力電廠(曾文、六龜)大修作業，自 4年前轉移由南一隊

承做。 

三、 北三隊東部蘭嶼、綠島柴油機組維護工作，預定由南二隊承接。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近年機械組因大修工期重疊、人力運用較為緊澀，倘若南分處管路薄

化有機組因人力無法施作，本著電力修護處北、中、南相互支援之精

神，機械組將盡力支援南部火力電廠之管路薄化工作。另為能提高管

路薄化作業技能與效率，自 113年起，機械組已辦理自辦訓練，並邀

請中、南部分處派員參訓。 



第 3 頁，共 10 頁 

二、 因應部分工作移轉狀況，除積極撥補中、南部分處人力外，也進行規

劃電力修護處組織調移作業以平衡北、中、南業務量能與人力規模。

初步規劃以不淨增加課級組織(處本部減少 5 課、中分處增加 4 課、

南分處增加 1 課)、員額方式進行處內調整，預計將於 6 月中旬彙整

完成後簽陳提報。 

三、 有關中二隊南部水力電廠(曾文、六龜)大修作業目前已完全轉移由南

一隊主辦大修，其中曾文電廠水工閘門部分(共 6組)，後續仍維持南

一隊主辦，中二隊協辦模式進行。 

四、 東部蘭嶼、綠島柴油機組之大修工作，於目前過渡期間仍維持由北三

隊為主，南二隊視大修業務狀況適時派員，俟蘭嶼及綠島兩廠各機型

皆已累積足夠大修經驗後，再行討論業務移轉事宜。 

五、 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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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優化修護處內人力調動機制，協助員工儘早返鄉就近服務。 

說明： 

一、 電力修護處目前設有處本部、中部分處及南部分處。因歷年報考區域

配置關係，部分同仁目前服務地點與其戶籍地相距甚遠。 

二、 依公司現行規定，員工須任職滿五年方得提出調動申請。然而，修護

處長過去曾明示，處內單位調動可不受五年限制。 

三、 近年因業務需求，處內各單位間常態性互相支援（跨區調派人力），

顯示單位間具備彈性人力調度。 

辦法：針對修護處內部同仁提出之調動申請，建議資方應主動依申請人所

欲調入之單位進行職缺盤點，並據以評估該單位實際缺額與職務類

別，進一步協助同仁進行職務轉換或必要之訓練派訓，使其能勝任

該單位所需職務，兼顧組織戰力與員工職涯發展。 

 此舉不僅可強化內部人力調度之靈活性，亦能協助同仁培養第二專

長，提升整體修護處戰力，同時解決各單位人力不足問題，達到資

源活化與留才之雙重效益。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電力修護處理解同仁希望就近服務、返鄉工作之需求與期待。依公司

甄試簡章，新進職員於到職後 3年內、新進僱用人員於正式僱用後 5

年內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請調服務單位等規定，此係基於專業技術養

成與組織人力穩定所設之必要規範；惟如係單位因業務需要而辦理調

動，則不受上述限制。 

二、 電力修護處肩負發電機組大修、檢修等關鍵任務，有關電力設備修護

技術之養成仰賴長期實務操作與經驗積累，實非一蹴可幾；即便如此，

電力修護處秉持體恤同仁之立場，持續依循現行調動機制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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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妥善辦理各項調動申請，並請權責主管審慎評估同仁之實際

狀況、工作表現、專業能力及所屬單位/部門人力配置等多項因素，

力求於維護組織營運效能與滿足同仁需求間取得合理最適之平衡。 

三、 本案建請結案。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為維持人力運用穩定及考試進用之公平性，培育新進人員各項工作

技能之健全發展，本公司新進僱用人員甄試採分區招考、分區錄取

方式，並於簡章明訂正式僱用後，5年內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請調

服務單位。 

二、前述規定係規範服務單位間之自行請調限制，如非屬人員「自行請

調」，係屬服務單位因業務必要進行跨單位人力支援或調動安排，

抑或屬單位內部門間調動之情形者，即非在此限；惟仍須請電力修

護處審慎評估分區招考名額及配置，相關職務所需技能，亦需適時

提供必要協助與訓練，俾使同仁快速適應環境變化，持續提升工作

效能。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二案 

案由：建議調整激勵公假之結算基準日。 

說明： 

一、 目前激勵公假以「年度大修」為結算基準，係基於高層認定每年 6月

至 9月為大修淡季所設。惟實際運作情形，部分機組排程常有調整，

淡季不淡之情況亦屢見不鮮。 

二、 員工於淡季期間仍可能支援其他機組之大修作業，導致排休困難，亦

影響激勵公假之消化與使用彈性。 

辦法： 

一、 為兼顧勞工權益與現場彈性運作，建議調整激勵公假之結算方式，改

以「各機組為單位」，於各機組實際大修結束後結算該機組人員之激

勵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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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舉不僅可使員工於大修後即時獲得休息機會，更有助於公假之即時

消化，進一步避免勞資間對公假使用之爭議。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依據「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激勵公假

之使用時間為當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並得視當年度實際大修淡

旺季，以不影響整體大修工作前提下，於 9 月 30 日前由各部門簽陳

單位主管核定後調整，且至多可延長至次年 5月 31日前休畢。 

二、 精進大修工期係依據發電處提供之大修時程表認定之，除考量機組工

作內容及特性外，為維持供電穩定，並考量各機組大修排程有其連續

性及工作推動之銜接性、調度人力投入大修工作之需求等，尚難通案

性規範於各該機組大修後即予結算；又每人每年度獲配公假總數有上

限天數及核定層級之管控，爰建議仍以原有週期計算激勵公假並維持

6至 9月使用，如有淡季不淡、或人員因任務或工作等特殊情形考量，

則請主辦部門依規定簽陳調整、延長使用，相關制度應已兼顧休假使

用彈性。 

三、 本案建請結案。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本案已於 112年 5月 23日訂定「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

激勵措施」，另配合修護處提報建議方案，業於 114年 1月 23日修正該

措施，後續視實際運作情形，如有需再檢討精進之空間，請電力修護處研

提方案及相關具體佐證數據，人力資源處自當配合辦理後續事宜。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三案 

案由：建議放寬自有機組激勵公假之上限。 

說明： 

一、 為確保供電穩定，大修工期日益精進已成常態；惟若實際工期較原訂

標準工期精進逾 1/5，將導致現場大修人員承受極大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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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第一線維修人力外，負責交通車調度、旅館發包、休息區設置與膳

食安排等支援單位，其工作負荷亦同步大幅增加。 

辦法：建請對於工期大幅精進之自有機組，比照獨立電廠（IPP）之激勵

公假上限予以放寬，藉以合理慰勞員工辛勞，提升工作士氣，並促

進勞資和諧。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工期激勵措施」修正案已於 114

年 1月 23日奉核定自 114大修年度起實施。有關本公司所屬發電廠

部分，每部機組每人核給公假不得超過 5天，每人每大修年度公假核

定總數以 25天為限。 

二、 因發電處所訂定機組歲檢修及工期標準表之大修天數與 IPP 電廠大

修天數計算基準不同，故實務上難以將自有機組比照 IPP機組以相同

激勵公假之計算方式核給。 

三、 上述公假天數業經多次研討，係因應不同電廠、機組、設備大修工作

之複雜、難易程度不一，經通盤檢討、衡平性考量後所訂，另參酌經

濟部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優秀人員要點，獲選模範公務人員、優秀人

員者給予公假 5日，電力修護處激勵公假措施所規範每部機組每人核

給公假上限為 5天，應屬合理。 

四、 本案建請結案。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本案已於 112 年 5 月 23 日訂定「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

工期激勵措施」，另配合修護處提報建議方案，業於 114 年 1 月 23 日

修正該措施，後續視實際運作情形，如有需再檢討精進之空間，請電力

修護處研提方案及相關具體佐證數據，人力資源處自當配合辦理後續

事宜。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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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部門主管若缺乏與部屬溝通協調能力，致部屬權益受損，應如何

處置？ 

說明： 

一、 調動平台會議中說明該員調出目前無人可承接其業務，卻從未與渠溝

通了解其需調動之原因。 

二、 部分主管僅憑個人主觀，未考量員工整體工作表現予以晉升，且不主

動向該屬說明工作上需精進之處。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有關本案調動平台申請調動機制，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已向各部門宣

導應有調動評估機制，於不影響業務運作下，綜合評估同仁年資、工

作表現、家庭困難等因素進行排序，給予家庭困難、資深及表現優異

同仁優先排序。 

二、 電力修護處嗣後將向各部門主管強化宣導，對於有調動意願同仁，應

詳加瞭解其調動原因，並充分溝通部門及單位未來業務發展與人員調

動規劃，以協助解決同仁困境兼顧工作需求。另將持續透過定期召開

各層級勞資溝通會議，並於調動案件審查、非主管人員升遷甄審會議

等過程中，恪遵規定邀請勞方代表參與，暢通多元意見表達管道，期

能促進理解、凝聚共識，共同營造和諧之工作環境。 

三、 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五案 

案由：如有達最低歷練年資且工作表現良好同仁，建議部門主管應適時

提報讓所屬同仁升等。 

說明： 

一、 若有達最低歷練年資同仁，人資部門均會通知部門主管，部門主管應

合理提報讓所屬同仁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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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門主管若認為有不合適之處，盡可能具體與同仁溝通、說明，讓所

屬同仁了解及改善。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本公司「任僱調派施行細則」已規範各職等所需之最低歷練年資標準，

惟該年資規定僅為晉升之基礎門檻，非晉升之唯一要件，同仁若達最

低歷練年資，應由權責主管就屬員整體工作表現、專業職能、具體貢

獻及發展潛力等通盤考量後，辦理提報升等作業；電力修護處將持續

宣導請各權責主管平時應充分掌握及記錄屬員工作表現，適時向相關

人員進行溝通及提供工作建議，並就前開表現優良、具發展潛力者負

舉薦之責，以達培育及激勵優秀人才之目的。 

二、 另，電力修護處於 113年檢討修訂主管與非主管人員升遷甄審辦法，

明定將專業證照取得、語文檢定成績、技能競賽表現、員工提案獲獎

紀錄，以及於各類會議發表專業簡報等優異表現，納入晉升評估或縮

短歷練年資之考量因子，藉以強化客觀選才機制。 

三、 未來將持續運用訓練資源，強化各級主管之溝通協調與領導統御能

力，以強化與部屬之溝通機制，客觀且即時給予同仁肯定與回饋，共

同營造良性之組織發展環境。 

四、 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六案 

案由：建請公司正視臨時精進工期之執行困難。 

說明： 

一、 為確保穩定供電，臨時調整（加碼）精進工期之情況時有發生。113

年即有多起通霄電廠之案例，顯示問題日益普遍，舉例如下： 

(一) 通霄二號機 GT2-1：原訂工期為 3/30至 6/19，首次精進至 6/15，

事後再度追加精進至 6/5。 

(二) 通霄二號機 GT2-2：原訂工期為 4/25至 7/7，首次精進至 6/25，

事後再度追加精進至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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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霄三號機 GT3-2：原訂工期為 10/8至 12/27，首次精進至 12/24，

事後再度追加精進至 12/19。 

二、 雖上述案例皆發生於通霄電廠，惟其他電廠過往亦曾發生類似情形，

顯示此問題具普遍性與系統性。 

三、 大修工期應以既定排程為原則，臨時調整不僅造成第一線修護人員與

後勤人力（如交通及食宿安排等）之調度困難，更易引發修護處與電

廠間的溝通齟齬與執行摩擦。 

辦法：建議針對因應供電需要所進行之臨時工期精進，應比照「突發事故

搶修」模式辦理，由上層或權責單位正式發文通報，明確定義其性

質與應對機制，避免責任模糊及層層壓力下轉嫁基層，導致基層同

仁長期心生不滿，進而產生申訴與抗議聲浪。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有關大修工期臨時精進，相關部門主管會評估工作進度及原有大修量

能後，採取北、中、南共同調派相互支援因應，藉由適當的分工，以

減輕員工大修時程壓縮之壓力。相關住宿/交通等後勤工作亦會派員

彈性調整，適時投入支援，共同完成精進目標。 

二、 另依各機組精進工期的目標及「電力修護處從事電廠機組大修精進

工期激勵措施」相關規定，核予實際參與精進工期作業人員公假，舒

緩同仁工作壓力。如確有緊急突發事件發生時，另依本公司對天災

事變突發事件之認定原則及處理措施相關規定辦理，並核予相對應

之待遇。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伍、散會 
 
 

備註：下次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9 分會(電

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